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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编号：临 2018-029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约 3.21亿美元（约 21.78

亿元人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已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28个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

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该合同实施后将对公司

未来 2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经济、政治等不可预

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近日，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下属子公司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道局工程公司”，我公司间接持有

其 100%股权）与阿曼储罐终端贸易有限公司（Oman Tank Terminal COMPANY 

L.L.C.，简称“OTTCO”）就阿曼拉斯玛卡兹原油储罐项目（OMAN RAS MARKAZ CRUDE 

OIL PARK PROJECT）1.1.1和 1.1.2工作包正式签署 EPC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

额约 3.21 亿美元（约 21.78亿元人民币）。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该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未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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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标的情况 

阿曼拉斯玛卡兹原油储罐项目 1.1.1和 1.1.2工作包主要包括：单点系泊、

海底汇管、陆上管线、淡水净化、污水处理、场站土建、工艺安装及其附属设施

等，项目工期为 28 个月。管道局工程公司将承担该等工作包的设计、采购、施

工、运行和培训等工作。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OTTCO 公司为阿曼石油公司的子公司，总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是上下

游一体化的石油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原油存储、运输、炼油、原油进出口等。 

OTTCO 公司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

业务。 

三、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金额：约 3.21 亿美元（约 21.78亿元人民币） 

结算方式： 进度付款+里程碑付款 

合同履行地点： 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 

履行期限： 28 个月 

违约责任：误期损害赔偿上限为合同额的 10% 

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已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该合同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2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

生一定积极影响。 

本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履约合同而形成依赖。 

五、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管道局工程公司具有较为丰富的海外油气储运工程和油气田地面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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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现有的技术、资源能够满足该项目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管道局工程公

司将持续强化风险管控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完成。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经济、政治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

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主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日 


